附件

高新创投（石家庄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招聘简章

一、公司简介
为落实“城投”向“产投”转型战略，石家庄市高新区拟成立高新创投（石家庄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基金管理公司”），由区财政局直接出资，是高新区区属全资一级国有企业。公司通过“募、投、管、退”四个关键阶段的全周期管理体系，利用政府信用背书，构建由财政资金、国有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出资结构，通过政策导向与市场化决策并行的双重机制，聚焦生物医药、电子信息、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，致力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、完善产业链条，助力产业发展。
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区属唯一国有私募基金管理平台，是高新区实现市场化产业投资的重要抓手，采用市场化运营管理机制，设置同行业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，薪资结构包括基础薪酬、业绩考核、募资奖励、超额收益分配、员工跟投、保险福利等。根据公司发展需求，现面向社会招引吸纳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和专业型投资人才，打造素质高、能力强的精英业务团队。
二、岗位招聘计划
投资总监，部门：投资管理部，拟招人数：2名。
三、用工形式
本岗位用工形式为劳动合同制。
四、投资总监岗位职责及任职要求
（一）岗位职责
负责挖掘优质项目进行产业导入，推动合作落地；行业研究；募投管退全过程管理，分解落实公司募资、投资、投后管理及其他工作，并组织完成；制定并持续优化公司资金募集和投资业务流程等。
（二）任职要求
（1）年龄40岁以下。
（2）第一学历为重点高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（电子信息或新材料相关专业优先），具备较强的财务及金融相关知识。
（3）5年内没有从事过与基金投资相冲突的业务。
（4）具有基金从业资格证。
五、其他说明
（一）共性标准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
2.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秉公尽责、严守法纪，思想政治素养好，责任心强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和职业操守。
3.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。
4.共产党员优先。
5.工作实绩特别突出者，学历及年龄条件可适当放宽。
（二）不予录用情形
1.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。
2.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，或被开除公职的。
3.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。
4.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专门机关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；受到诫勉、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等影响期未满或者期满影响使用的。
5.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到定向单位工作未满服务年限或对转任有其他限制性规定的。
6.配偶已移居国（境）外，或者没有配偶但子女均已移居国（境）外的。
7.曾因个人原因，导致企业经营管理不善，发生重大责任事故，或出现严重亏损，或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重大经济损失的。
8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（三）工作地点
石家庄高新区。
（四）薪酬福利待遇
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待遇，依据工作履历对标具体岗位，根据自身实际业务能力，结合公司薪酬制度综合拟定职级薪资。新录用人员实行试用期制度，试用期内发放试用工资。
员工入职缴纳五险一金，享受生日福利、节假日福利、防暑福利、劳保福利、取暖费、带薪休假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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